合同违约函

            公司: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           （下称“委托人”）之委托，现就委托人与贵司签订的《协议书》相关争议及后续处理事宜，特致函如下：
[bookmark: _GoBack]贵司与委托人订立上述协议书，实质为商业特许经营行为。在合作接洽过程中，贵司未能如实、全面披露与特许经营相关的重大信息，该行为已对委托人的商业判断构成误导，涉嫌构成欺诈，并直接导致委托人在未能充分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下与贵司订立协议。此外，贵司在协议订立后，亦未依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备案及信息披露义务。
贵司的上述行为，已给委托人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为妥善解决此事，请贵司在收到本函之日起    日内，将已收取的保证金人民币        元及内含于商品价款中的特许经营费用退还至委托人指定账户，并赔偿委托人因此支出的费、费等损失，合计人民币        
元。贵司亦可直接与委托人联系，协商具体解决方案。
若贵司逾期未予答复或拒绝履行上述义务，本所将依据委托人的授权，立即就本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贵司的相应法律责任。望贵司郑重对待，以免讼累。
    专此函告。
             律师事务所
律师:                 
日期:    年    月    日
